
亞東技術學院 101 學年度第三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2 年 06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0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有庠科技大樓 1樓 10107 簡報室 

主 持 人：主任委員 饒校長 

出席人員：郭鴻熹、林尚明、陳瑞金、陳宗柏、黃寬裕、張安欣、李靜芳、    

周啟雄、蘇美琳、陳志安、黃斐慧、黃敏亮、邱芬華 

缺席人員：李德松(請假)、張浚林(請假)、彭剛毅(請假)、廖又生(請假)、

郭仲堡(請假)、游文瑞(請假)、高繼徽(請假)、何丞世(請假)、

鄧碧珍(請假) 

列席人員：林珈雄(代)、許智豪、金宏興 

壹、主席報告：〈略〉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一、案  由：訂定本校「材料與纖維系生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案。 

【提案單位：材料與纖維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102 年 04 月 23 日以亞院環字第 1020423003 

號函公布施行。 

二、案  由：訂定本校「材料與纖維系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標準使

用規範(SOP)」案。        【提案單位：材料與纖維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102 年 04 月 23 日以亞院環字第 1020423004 

號函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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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  由：訂定本校「各實驗室、實習工場用電安全規範」案。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102 年 04 月 23 日以亞院環字第 1020423005 

號函公布施行。 

四、案  由：修訂本校「102 年度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案。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 

〈一〉修正內容： 

一、政策宣言：我們承諾秉持「創新、務實、宏觀、合群」

教育理念，發揚「誠、勤、樸、慎、創新」校訓精神，

努力達成：「綠色校園 安全健康 永續經營」。 

四、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 

(二)機械、

設備或器具

之管理 

2.機械、

設備及器

具之自動

檢查、維

修保養。

本中心依法令規定訂定自動檢

查計畫，各系、所及中心環安

衛業務負責人員或實驗場所負

責人應依法令規定要求各實驗

場所依據檢查日期定期實施機

械、設備或器具自動檢查。自

動檢查表之檢查日期、檢查方

法、檢查結果均須填寫，檢查

完畢後檢查人員、實驗場所負

責人及單位主管均須簽名蓋

章，相關檢查紀錄依法令規定

須予以保存 3 年，平時應實施

作業檢點保養，若有問題盡快

維修。 

機械系、材纖系、 
電機系、工管系、 
工設系、護理系、 
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各系、所及中心 

(七)定期檢

查、重點檢

查、作業檢

點及現場巡

視 

1.實驗場

所實施自

動檢查。

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辦理。 

機械系、材纖系、 
工管系、工設系、 
護理系、 
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各系、所及中心 
 

〈二〉本計畫經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102 年 04 月 23 日以亞院環字第 1020423006 

號函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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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  由：修訂本校「自動檢查計畫」案。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 

〈一〉修正內容：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法令依據 檢查種類 方式 週期 
檢查人員 
(或單位) 

備註 

第 77 條 防護用具、

電氣機械器

具及自設道

路 

檢點 從事作業時 各系、所

及中心適

用場所負

責人 

包含： 
1.木工旋

轉設備(線
鋸機、平

刨機、木

工車床) 
2.金工旋

轉設備(小
車床等) 

〈二〉本計畫經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102 年 04 月 23 日以亞院環字第 1020423007 

號函公布施行。 

六、案  由：修訂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案。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 

〈一〉第九條依校長建議參考其他學校，若其他學校仍以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為主，則此條文仍應維持現行條文不修正。 

〈二〉修正內容： 

第九條 本辦法經環安衛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本辦法經修正後通過，提校務會議審議。 

執行情形：提 102 年 06 月 27 日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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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執行情形 

請環安衛中心擬簽呈會工設系請系

上加強注意誠勤 B3 實習工場學生夜

間使用安全。 

已於民國 102 年 05 月 29 日以亞

院環字第 1020529009 號函轉達工商

業設計系周知。 

請電氣顧問李建海老師每學期末或

開學前召集助理說明用電安全注意

事項。 

電氣顧問李建海老師預定於開學前一

週召集助理說明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請總務長制訂能源查核辦法。 本校「亞東技術學院 節約能源管理

辦法」目前已交由環安衛中心金宏興

助理負責初步擬定完成，預計於 6月

21 日環安衛委員會中報告，另能源查

核機制將納入該辦法中，並預定於 7

月 10 日總務會議中提案審議。 

 

肆、工作報告： 

一、環安衛中心張安欣主任： 

報告教育部「99 年度技專院校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

鑑」委員建議事項執行情形(詳如附件)，針對目前未改善完成部分及

值得再重視部份作報告。 

二、總務處陳瑞金總務長報告： 

(一)能源查核機制將納入節約能源管理辦法中；節約能源管理辦法中

設有「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召集人依建議由副首長擔任，因本

校無副首長，建議由主任秘書擔任或建請校長擔任，並建議於該

辦法中成立「節約能源委員會」升高決策層級。 

(二)明年編列節約能源推動預算，建議由節約能源委員會及推動小組

分別負責政策面及執行面的推動。 

校長指示： 

一、由校長擔任委員會召集人。 

二、由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提議案，送至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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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議案： 

一、案  由：訂定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案。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99 年度技專院校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

暨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辦理。 

〈二〉擬請 同意訂定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案(詳如 P.5

附件一)。 

〈三〉謹請審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決  議： 

〈一〉一、實施依據：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32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辦理。 

〈二〉三、訓練種類： 

(四)實驗(習)場所負責人(授課教師)於每學期第一次進

入實驗(習)場所前應請學生詳讀實驗(習)場所安全

衛生通則之規定並簽名確認與遵守之，並說明實驗

室(習)場所安全衛生規定、個人防護具使用及緊急

應變等內容。 

〈三〉四、參加對象：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

師、助教教學助理、相關行政人員、研究生；每學

期第一次進入實驗(習)場所前，實驗(習)場所負責

人(授課教師)應請學生詳讀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

通則之規定並簽名確認與遵守之，該項資料存放於

各教學單位以利查訪，並說明實驗室(習)場所安全

衛生規定、個人防護具使用及緊急應變等內容。 

(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

師、助教教學助理、相關行政人員、研究生，於實

驗場所處置、使用危險物及有害物者，除需接受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應再接受本項訓練。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練」：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

師、助教教學助理、相關行政人員、研究生，於實

驗場從事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操作者，除需接受「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外，應再接受本項訓練。 

 

第 5 頁，共 7 頁 



 

 

〈四〉五、實施時間、地點及方式：(每年編定訓練計畫另行通知含

訓練項目及時數)。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

施，訓練時數為 3小時。 

(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

施，訓練時數為 3小時。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由材料與纖維系排定時間

實施，訓練時數為 3 小時。 

六、訓練時數：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

施，訓練時數為 3小時。 

(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

施，訓練時數為 3小時。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由材料與纖維系排定時間

實施，訓練時數為 3 小時。 

七、辦理方式：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到校授課。 

〈五〉八六、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審

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計畫經修正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  會：(下午 0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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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亞東技術學院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計畫修正後條文 

民國 102 年 03 月 27 日經 101 學年度第 2 次環安衛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實施依據：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暨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辦理。 

二、實施目的： 
為使進入實驗(習)室、試驗室、實習工廠、試驗工廠及研究室等工作場

所(以下簡稱適用場所)的教職員工生瞭解勞工安全衛生法令及安全衛生

觀念與知識，避免教職員工生於實驗(習)課程中發生意外。 
三、訓練種類：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二)「危害通識教育訓練」。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練」。 

四、參加對象：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師、教學助理、相

關行政人員、研究生；每學期第一次進入實驗(習)場所前，實驗(習)
場所負責人(授課教師)應請學生詳讀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通則之規

定並簽名確認與遵守之，該項資料存放於各教學單位以利查訪，並

說明實驗室(習)場所安全衛生規定、個人防護具使用及緊急應變等內

容。 
(二)「危害通識教育訓練」：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師、教學助理、相

關行政人員、研究生，於實驗場所處置、使用危險物及有害物者，

除需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外，應再接受本項訓練。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練」：本校進入適用場所之教師、教學助理、相

關行政人員、研究生，於實驗場從事感染性生物材料之操作者，除

需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外，應再接受本項訓練。 
五、實施時間及方式：(每年編定訓練計畫含訓練項目及時數) 

(一)「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練時數為 3
小時。 

(二)「危害通識教育訓練」：由環安衛中心排定時間實施，訓練時數為 3
小時。 

(三)「生物安全教育訓練」：由材料與纖維系排定時間實施，訓練時數

為 3 小時。 
六、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

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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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9 年度技專院校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 

第一次初稿(102 年 6 月) 

編號 委員意見 承辦單位 執行情形 

1.  95 年建議未完全改善完成及計畫改善

中部分，應加強改善追蹤管理，如化學品

危害物質標示與管理，物質安全資料表更

新等。 

材纖系 已改善。 

95 年建議未完全改善完成及計畫改善中

部分，應加強改善追蹤管理，如消防器材

之維護保養。 

營繕組 已改善。本校契約請消防公司全面檢修，並於每

年十二月底前，消防全面檢修乙次，並向地方政

府消防局申報消防安全，如設備有損壞或安全疑

慮，並於隔年三月前全面更換。 

2.尚未擬訂具體環安衛政策及目標，宜速擬

訂並由校長親自簽署且公告週知。 

環安衛中心 第一次訂定，已於民國 100 年 06 月 28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00628009 號函公佈施行。 
第一次修訂，已於民國 101 年 11 月 20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11120010 號函公佈施行。 

3.尚未建立相關環境績效指標，以檢核作業

推動成果。 

環安衛中心 環境績效指標擬於下次會議中討論。 

評
鑑
建
議
事
項─

法
令
規
定
事
項 

95

年
評
鑑
建
議
改
善
情
形 

4.材料與纖維系師生之安全衛生課程時數

特別是化學品之危害方面有加強空間。 

材纖系 實驗課程於第一週上課時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並鼓勵同學選修通識開設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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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源
與
資
源
管
理 

1.宜說明有關不符合「資源回收與再利用」

法規 2 項之內容。 

環安衛中心 因當時本校並無使用再生紙及回收資料再利用

等方面之任何獎勵，故勾選不符合

1.用電設備之分電盤應使帶電端子絕緣保

護，有鄰近潮濕場所作業或用水設備之電

器設備應裝置漏電斷路器(勞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 

環安衛中心、營繕

組 

經洽詢專業電氣廠商，建議裝設插座式漏電斷路

器插座。 

2.液化石油氣偵測器電線配線方式不恰

當，宜採防止電器火花意外引燃洩漏之液

化石油氣氣體之設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並應依規定標示(危險物與有害物

標示及通識規則)。 

環安衛中心、營繕

組 

1.偵測器電線配線方式已改善完成。 
2.將提供餐廳相關標示，並要求務必張掛於明顯

易見之處。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3.乙炔鋼瓶未適當固定並應注意實驗室之

通風換氣。(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材纖系 已更換適合尺寸固定之。 

 



圖 2 鋼瓶未適當固定 

4.實習大樓 2 樓化學實驗室緊急避難出口木

門外為無柵欄之樓板屋緣，應作適當標示

開啟使用時之安全注意事項，並避免非必

要時之開啟造成之可能危害。(勞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 

 
圖 3 化學實驗室緊急避難出口現況 

材纖系、環安衛中

心、營繕組 

材纖系：已將門封閉處置。 

 
 
環安衛中心、營繕組：已改善完成。 

5.緊急應變用個人防護具應置備適當器材

及足夠數量，並且適當維護保養。(勞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 

材纖系、機械系、

設計系、工管系 

材纖系：已添購。 
 
機械系：1 安全眼鏡已再添購完成。2.已添購高

溫防護手套  。

 
設計系：目前已有備妥個人防護具：1.防塵口罩

一批 2.工作護目鏡二十只 3.急救箱三組 4.防燙

手套五雙 5.工作手套一批。 
 
工管系：一直有提供足夠的護目鏡及工作服。 

6.學校未有環安衛政策，環安衛中心宜儘速

撰擬經環安衛委員會討論通過後由校長

環安衛中心 第一次訂定，已於民國 100 年 06 月 28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00628009 號函公佈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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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公告週知。 第一次修訂，已於民國 101 年 11 月 20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11120010 號函公佈施行。 

7.學校尚應依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訂定勞工

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執行 16 項安全衛生

管理事項。 

環安衛中心 第一次訂定，已於民國 101 年 03 月 27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10327002 號函公佈施行。 
第一次修訂，已於民國 102 年 04 月 23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20423006 號函公佈施行 

8.學校應依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79 條之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目前所訂定全校自動檢查計畫，實為

舊辦法之職災防止計畫，建請確實檢討依

辦法第 13 條至 63 條規定之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項目去製作計畫。 

環安衛中心 第一次訂定，已於民國 101 年 03 月 27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10327003 號函公佈施行。 
第一次修訂，已於民國 102 年 04 月 23 日以亞院

環字第 1020423006 號函公佈施行。 

8.1 並依辦法第 80 條規定實施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而計畫應含括實驗室電動機等

電氣設備、空壓機、推高機、局部排氣

裝置與吊掛設備等。 

材纖系、機械系、

設計系、電機系、

工管系、護理系、

產業技術研發中心

材纖系：局部排氣裝置已於 102 年 4 月完成年度

檢查，報告如附件。 
 
機械系：1.定期檢查、重點檢查表已在執行中。

2.空壓機已於 102.05.30 請廠商(鍾鼎機械工程有

限公司)來測試安全閥。 
 
 
設計系：系每月固定自行檢查、基礎保養以及清

理各式機器，並且每學期協請設備廠商到學校進

行安檢機器與保養維修。 
 
電機系：小型 CNC 鑽孔機及自動鑽孔機每半年

檢查，空氣過濾器定期每年檢查一次。 
 
工管系：實驗(習)室負責老師皆有定期檢查，但



尚無執行填寫紀錄表。 
 
護理系：依相關規定辦理，並定期請專業廠商檢

修。 
 
產業技術研發中心：產業技術研發中心實驗室之

空壓機每年進行一次例行性檢查。 

9.學校應釐訂具體可行之教育訓練計畫、環

境測定計畫、稽核計畫、緊急應變計畫。

環安衛中心 1.教育訓練計畫將於本次會議討論。 
2.環境測定計畫、稽核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擬於

下次會議中討論。 

10.精密加工實驗室有推高機及吊掛作業，

應將操作老師派訓，並取照才可操作； 

機械系 1.吊掛作業:精密加工實驗室之吊掛作業，非屬機

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之荷重三噸以上之固定

式起重機  。

2.堆高機:已報廢，移除。 

10.1 各實驗場所負責人建請派訓以取得勞

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與相關作業主管

證照； 

環安衛中心 已請廠商報價，並於 10 年 06 月 18 日發 mail
調查各系/中心參訓人數  

2
。

10.2 學校應依學生數推派教師參加職業災

害急救人員訓練並取得證照。 

環安衛中心 已請廠商報價，並於 102 年 06 月 18 日發 mail
調查各系/中心參訓人數  。

11.實驗室與機械工廠電氣開關箱部分未裝

置中隔板，請全面清查、列表，並改善。

 
圖 1 電氣開關箱未設隔板 

環安衛中心、營繕

組 

1.已於環安衛評鑑前調查各系電氣開關箱有無中

隔板，實習大樓電氣開關箱皆已完成安裝中隔

板。 
2.疏漏之處已再請低壓檢測廠商施做低壓檢測

時，一併清查未安裝中隔板之地點並立即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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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與機械工廠有捲夾危害之轉動設

備未有防護裝置，請全面清查、列表，並

改善。 

材纖系、機械系、

設計系、工管系 

材纖系：本系有相關危害之設備皆有防護裝置。 
 
機械系：1.精密加工實驗室:連續沖床於 102.04.01
公告停止使用，電源已斷、待報廢程序完成後移

除。2.機械工廠(綜合):已設置警示隔離裝置。 
 
設計系：目前只有砂輪機有轉動使用，督促女學

生蓄長髮要綁起來才能使用。 
 
工管系：已於兩設備中間增設防護壓克力板，共

兩片。 

12.材料與纖維系之乙炔鋼瓶固定不確實，

建議檢討改善。 

材纖系 已更換適合尺寸固定之。 

材料與纖維系之廢液儲存房裝置普通照

明燈，建議檢討改善。 

材纖系 已更換為防爆燈管。 

材料與纖維系之走廊逃生方向燈裝置太

高，建議檢討改善。 

營繕組 已改善，增加吊桿降低高度。 

13.餐廳 LPG 偵測器配線未符合防爆規定，

應改善。 

環安衛中心 偵測器電線配線方式已改善完成。 

14.各實驗場所零亂，請加強 5S 工作。 

 

11 系、環安衛中心 環安衛中心：將發文通知各系，請各系實驗場所

負責人、授課教師等，加強宣導 5S 工作。 
 
材纖系：教學空間除實驗課程值日生打掃外，不

定期安排工讀生整理打掃。 
 
電機系：實驗室除課程值日生打掃外，不定期安

排工讀生整理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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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為各實驗室負責老師監管專題生定期清

潔並維持實驗室衛生。 

1.部分避難方向指示燈失效，宜加以改善。 營繕組 已改善，故障指示燈已更換 LED 型，並持續追蹤

其他指示燈之妥適，確保安全性。 

2.緩降梯的卡損生鏽拉不起來，宜加以改

善。 

營繕組 已改善，增加潤滑，保持緩降梯設備之運作正

常，並持續追蹤使用安  全。

3.常閉式防火門應保持常閉保持防火區劃。 營繕組 已改善，並隨時注意防火門之常閉。 

災
害
防
救
管
理 4.部分滅火器壓力不正常。 環安衛中心 已於 102 年 06 月 18 日發 mail 請各單位調查單位

內滅火器使用期限。 

1.採購宜加強環保標章、節能及節水標章產

品為優先考量，並加強綠色採購宣導。 

事務組 將持續追蹤辦理。 
評
鑑
作
業
行
政
配
合
與
重
點
政
策

推
動
情
形 2.可再加強節電措施，如光照充足或鮮少使

用的場所，可減少電燈使用或採間隔開

啟。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部分光線較充足之位置，在不影響安全之情況下

已採用間隔開啟或減少燈管數量，舊有 T8 燈具

亦於故障後更換為 T5 燈具。 

1.全校電力自動化監控系統已進行，宜儘速

全面推行應用(有庠科技大樓已設置，宜盡

量擴大至其他大樓)。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本校目前建置之自動化電力監控系統雖頗具成

效，但初期建置成本較高，故優先以使用率較高

之大樓作為優先建置之對象，後續將再選定建置

之大樓，以達最佳之效果。 

評
鑑
建
議
事
項─

其
他
建
議
事
項 

95

年
評
鑑
建
議

改
善
情
形 2.部分建議仍未改善，對於後續改善空間仍

大。 

環安衛中心 將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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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宜仔細了解相關建議之背景來改善其意

見。 

環安衛中心 將持續改善。 

4.災害防救體系進行全面審視部分，校方宜

再加強。 

校安中心 本校於 100 年 7 月 20 日 99 學年度第 13 次行政

會議通過「重大災害危機應變辦法」，針對災害

發生前後『減災、整備、應變、復原』規劃成立

「重大災害危機應變指揮中心」統籌協調辦理。 

5.通識教育部分未見開設相關課程，校方宜

再加強。 

通識教育中心 謝謝委員建議。本中心 99 學年度開設與環境相

關課程有：工業安全與衛生/吳炳南、環境保護概

論/周禮中、材料科學與綠色環境/潘毅鈞、地球

環境科學/黃茂全、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郭富

良、職業安全與衛生/黃敏亮；100 學年度開設全

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郭富良、環境生態與倫理

/歐任淳、工業安全與衛生/吳炳南；101 學年度開

設環境生態與倫理/歐任淳、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

發展/郭富良、工業安全與衛生/吳炳南、環境保

護概論/周禮中等相關課程  。

6.防災物品列管部分未見相關資料，校方宜

再加強。 

環安衛中心 將相關物資(如三角錐、砂包、手電筒等)造冊列

管，另協請衛保組提供相關急救物資清單。 

7.辦理大規模演練部分未見其相關作為，校

方宜再加強。 

校安中心、環安衛

中心 

校安中心：本校每學年度均配合教育部政策辦理

『複合型災害防救演練』；100 年度協請新北市消

防局擴大辦理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及演練活動。詳

情請見 100.04.28 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報載資

料。 
 
環安衛中心：已於 100 年配合校安中心辦理複合

式防災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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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加強對全校師生宣導節能減碳觀念，包

括課程安排，或不定期邀請外界專家介

紹，以掌握世界潮流。 

環安衛中心、學務

處 

環安衛中心：擬利用行政人員寒暑假教育訓練辦

理。 
 
學務處：在 100 及 101 學年度中針對全校師生辦

理「樂活新概念-節能減碳愛地球」、「環保講座

-清淨在源頭」等節能減碳等環保議題相關活動等

9 場活動。 

2.宜逐年建立環境績效指標，並據以執行及

查核。 

環安衛中心 環境績效指標擬於下次會議中討論。 

3.環保方面，宜注重放流水的排放。 環安衛中心 校內自行每季委託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檢

驗公司，進行放流水檢測作業，若有不合格項目

立即通知廢(污)水保養廠商請廠商檢查(污)水處

理設施，並說明原因及改善方法。本校放流水目

前皆符合標準  。

4.宜增加氣候變遷、綠色能源的通識課程。 通識教育中心 99 學年度開設材料科學與綠色環境/潘毅鈞；100
及 101 學年度已開設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郭富良、環境生態與倫理/歐任淳、環境保護概論

/周禮中等三門通識課程。 

5.不符法規部分，宜進一步說明。 環安衛中心 因當時本校並無使用再生紙及回收資料再利用

等方面之任何獎勵，故勾選不符合。 

環
境
保
護
管
理 

6.雨水回收系統可再進一步說明。 環安衛中心、營繕

組 

環安衛中心：本校停車場設有雨水回收系統，將

回收之水用來澆灌本校植栽。 
 
營繕組：本校雨水回收經操場周邊水路，匯集於

第一池沈澱池，沈澱大部份葉片砂石，經沈澱後

流入地下第二樓之第二池曝氣貯集池，經再沈澱

並增加曝氣微生物處理，馬達抽取經由過濾器入

第三池貯集。每日經由電子設定時間將回收處理

之雨水用於噴灌系統，用以供給本校操場草皮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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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園藝部分用水。 

1.98 年與 97 年用電與用水皆增加(3.7%、

9.3%)宜說明其原因，是否為新建有庠大

樓樓地板增加原因或其他用電設施(如空

調設備)。 

環安衛中心 97 年有庠科技大樓正式啟用。 
98 年有庠科技大樓二期空調增設。 
因人員進駐使用故造成水電使用之增加。 

2.應與元智大學進一步交流環安衛相關措

施。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已於民國 99 年 11 月 09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一次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時，邀請元智大學魏

總務長兼環安衛中心主任，針對環安衛及節能工

作之經驗分享，作一專題報告，期能作為本校之

借鏡。 

3.有關節約能源推動小組的工作，宜納入環

安衛小組來推動。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已訂定節約能源管理辦法及組成節能推動小

組，工作推動  中。

4.可增加新能源的設置，如 PV、Solar 

Heater。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基於學校空間及其實用與成本，待新校區成立後

再進行規劃。 

5.宜納入相關 target，據以來推動之。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擬訂定環境績效指標預計於下次會議中討論。 

能
源
與
資
源
管
理 

6.有關電力監控系統，宜說明各年度之規

劃，來了解單位之後續發展。 

總務處、環安衛中

心 

預定 102 學年度編列 500 萬元預算，進行電力監

控、冷氣使用及節能燈具更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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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場所隨著教學活動之進展與變化，會

使得既有之風險變大或變小，建請相關勞

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應對各系主管業務

同仁及現場人員，進行會議討論或講習，

執行勞工安全衛生管理，確實實施作業前

自動檢查及作業變更風險再評估及追蹤

改善，以維護校園全體師生之安全與健

康。 

環安衛中心、11 系 環安衛中心：已請廠商報價，並於 102 年 06 月

18 日發 mail 調查各系/中心參加丙種勞工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相關作業主

管訓練參訓人數。 
 
材纖系：本系就重點設備實施作業前自動檢查。 
 
電機系：本系就重點設備實施作業前自動檢查。 
 
工管系：教職員生皆定期參加環安衛中心舉辦之

防災教育訓練，及寒暑假之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

練。 

2.機械工廠應置備眼部防護具等防護設

備、高溫實驗設備應提供高溫防護手套，

並要求學生確實使用，機械設備操作之標

準作業程序、安全注意事項、安全宣導公

告等，應設置於明顯處所。 

機械系 1.安全眼鏡: 
(1)機械工廠(綜合)60125 有 41 副 
(2)機械工廠(車工)60119 有 31 副 
(3)精密加工實驗室 60126 有 20 副 
2.高溫防護手套 2 套 
3.機械工廠(綜合、車工)已完成標準作業程序並放

置於明顯處。 

3.修訂之工作守則雖於 98.06.16 奉北檢所登

錄在案，但所列勞安衛管理單位權責多為

舊法令內容，且部分法令條文誤植，學校

宜重新檢討修正。 

 

環安衛中心 已修訂，並於民國 100 年 06 月 22 日以亞院環字

第 1000622007 號函公佈施行。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4.本校有教職員 328 人，學生 5,329 人，勞

工 301 人，實驗室 30 間，實習教室 60 間，

實習工場 11 間，危險性非常高，但整體

安全衛生管理能量有很大強化空間，學校

環安衛中心 1.已請廠商報價，並於 102 年 06 月 18 日發 mail
調查各系/中心參加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相關作業主管訓練參

訓人數  。

2.已建立內部控制制度及相關管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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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增加勞安人力，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以統整安全管理，提高安全管理績

效。 

1.避難路線圖未見相關資料及作為，宜加以

改善。 

環安衛中心 已於實習大樓、元智大樓、誠勤大樓南側、有庠

科技大樓 5,6 號電梯處加裝消防逃生圖。 

2.指揮體系及任務編組宜以組織架構圖表

現。 

校安中心 本校『重大災害危機應變體系圖』、『校安事件處

理流程圖』及『通報網路表』已建置於學務處軍

訓室辦公室。 

3.環境潛在災害評估方面，未見校方有相關

作為，校方宜加強。 

事務組 每年依教育部來函填報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

管理系統進行相關評估  。

4.公安檢查及消防設備檢查於現場訪視時

均有完整資料，但書面資料未有呈現，未

來宜進行相關資料準備多加注意。 

事務組、營繕組 一、本校均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規定，每二年一次檢查並依規定申報。 
二、100 年 12 月 26 日、101 年 12 月 28 日均依

規定請合格消防設備維護廠商實施消防安

全檢查，並依規定完成申  報。

查。

三、合格消防設備維護廠商簽訂維護合約，每

月、季、半年、年實施月保養、季保養及年

度保養，並作成紀錄備  
四、將加強書面資料準備工作。 

災
害
防
救
管
理 

5.建築物之耐震評估方面，宜加強並持續追

蹤進行管理。 

事務組 一、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規定，本校每二年一次洽請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依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項目對本校建築物實施檢查

並依規定申  報。

，辦理耐

二、99 年 06 月 28 日洽請張俊哲建築師事務所辦

理建築物耐震再評估，評估結果為符合規

 範。

三、將併同實施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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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震評估與先期預防作為，以持續追

6.

 

急救物品整備中，造冊列管宜列出品名、

數量、保存期限、保管地點及保管人等項

目。

環安衛中心 將協請各系將急救物品造冊列管。  

7. ，宜

， SOP

 

災害應變流程項目太少 針對不同災害

加以補充 另建議建立 並以流程圖方

式表現。

校安中心、環安衛

中心
」及「震災流程圖」已置於學務處網頁

參考運用。 
 

校安中心：「緊急事件處理流程圖」、「風水災作

業流程圖

 
 環安衛中心：實驗場所應變流程將再加強。

8.

 

災害後的廢棄物跟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

棄物性質不同，如地震可能為建築物倒

塌，水災可能為大規模泥沙淤積，一般清

潔隊較無法進行清運，校方宜建立另一套

災害廢棄物清運機制加以落實。

環安衛中心 規定辦理，並與新北市政府相關單

位配合辦理。
 本校皆依相關

 

9.防災相關之通識課程及全校的演練為防

災教育重要的一環，建議校方持續加強。

通識教育中心、環

安衛中心、校安中

心

生 黃敏亮、工業安全與衛生 吳炳

南老師授課。

訓練，

提昇教職員防災意識進而達到保護自我。

教

育館參

實，深獲學生好評。

 

通識教育中心：99 至 101 學年度每學期均有開設

工業安全與衛 / /
 

 
環安衛中心：每學期皆辦理一次消防教育

 
 
校安中心：學務處每學期均定期辦理學生防災

育宣導及活動，除新北市消防局實務講座課程

外，另規劃地震教育園區與臺北市防災教

 訪活動，內容活潑充

10.

 

現場訪視中，避難方向指示標示不清楚

易生混淆；

營繕組 已再檢討並改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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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安全防護急救櫃其中的物品過期； 材纖系 已更新。 

10.2 設置置物櫃，阻礙避難群流 材纖系 
適合之設置位置，故以較不妨礙之空間暫時放

避難路徑上

造成壅塞； 

置物櫃為學生反映需求而設置，因系所空間已無

置。 

10.3

宜加以改善或尋求專

業人士的協助。 

營繕組 
每二年一次檢查並依規定申報。 

二、將持續追蹤辦理。 

部分牆體有裂縫，樑柱接頭部分似乎也

有裂縫產生，因為被裝潢遮蔽所以難以

目視等情形，校方

一、本校均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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